
新增确诊病例涉及小区或场所
越秀区（1 个）
华乐街华侨新村光明路
海珠区（3 个）
龙凤街道凤凰二街
琶洲街道保利天悦
瑞宝街道金碧花园
荔湾区（2 个）
多宝街道御景壹号
花地街道恒荔湾畔
天河区（1 个）
冼村街道珠光新城御景

白云区（3 个）
江夏流铁岗
棠景街道乐嘉路
石井街道玖兴公寓
黄埔区（2 个）
联和街道岭南山畔
云埔街道东荟城
番禺区（1 个）
钟村街道祈福缤纷汇
增城区（1 个）
新塘镇富丽园二街

新快报讯 记者黎秋玲 通讯员粤疾控报道 在
目前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 根据广东本省疫情现
况，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以“理性防护，尽量节约”
的原则，制定了《广东省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口罩使用指引》（以下简称《口罩指引》）。最新指引
指出，普通民众外出时有三种情况不需要佩戴口罩，
更不需要佩戴N95口罩， 实在买不到口罩的时候，
只要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甚至可以重复利用口罩。

《口罩指引 》写明 ，普通民众到室外通风处
(公园 、小区 、街道 )时 ，在与其他人保持 2 米以
上的距离的情况下，或是在通风良好的办公室
里时，或是独处或家庭成员都健康 (居家、开车 )
的情况下，是不需要佩戴口罩的 。 而正常工作
生活时 ，普通民众如果买不到口罩 ，可以佩戴
任何可以遮掩口鼻的物品，勤换勤洗。

有疑似症状要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时 ，则
需要佩戴防护效果更好的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
防护口罩（N95 及以上级别）主要供医护人员等
使用，普通民众并不需要如此高级别的防护。

《口罩指引》写明，健康人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
下，满足以下几个前提可以考虑重复利用口罩：口罩
的密合性和保护作用完好；已晾干；专人专用。 重复
利用的口罩不建议戴到医院去， 可以在去上班、闲
逛、买菜、逛商场等情况下使用。

广东疾控：

某些情况下可重复利用口罩

新快报讯 记者罗清峣 麦婉诗 龚吉林报道 2 月 5
日下午，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十一场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 省卫生健康委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紫霄
通报，目前，省内的养老机构已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实行
出入管理制度，暂停来访探访，暂时不接受新的老年人入
住。 此外，周紫霄还通报了广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最新情况：截至 2 月 5 日 12 时，全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895 例。 2 月 5 日 0－12 时
全省新增确诊病例 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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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通报

新快报讯 记者朱清海 通讯员刘珉旻报道
“哈哈，我找到你了！ ”从静谧的密切接触者医学观
察点里，传来了孩子们纯真的笑声。 自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 广州市天河区共计有 3 个家庭的 7 名成
年人先后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来自
这些家庭的 4 名幼儿和未成年儿童属于密切接触
者，需要集中医学观察，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

谁来照料他们？ 为此，天河区卫生健康局发出紧急
号令， 号召基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征集志愿者来照顾这些孩子。 在踊跃报名的医
护人员中， 最终确定由天河区妇幼保健院的洪燕
芳、梁东梅和长泰医院的刘芬、肖淑梅负责孩子的
生活起居。 身穿白衣的她们，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大
白妈妈”。

新快报讯 记者彭程 通讯员顾国康 张毅涛报道
2 月 5 日，新快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局获悉，广州市
海珠区、增城区各有一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因隐
瞒病情，被警方依法立案侦查。

据增城警方介绍，增城区的樊某（女）自 1 月 21
日到达增城区后身体出现不适。 2 月 2 日, 樊某被增
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后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阳性。 其间，樊某多次就医时刻意隐瞒其疫情发
生地居住史，并未自行居家隔离，导致多名密切接触
者需隔离观察，危害公共安全。

据海珠警方介绍，1 月 23 日，余某（男，33 岁）的
妻子闵某童（31 岁）在已经出现咳嗽、发烧等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症状的情况下，仍自驾车与父母

从疫情发生地返回广州市海珠区的家中。 到穗后，余
某与家人于 1 月 27 日至 31 日期间，先后前往医院就
诊，并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余某在街道与
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时，却刻意隐瞒家人曾出入过
疫情发生地，以及一家人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结果
均已呈阳性的事实，且不配合工作人员为其子测量体
温。

警方表示，樊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现已被增城警方以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立案侦查；余某的行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警方表示，樊某、余某均已被依法立案侦查。 目
前，樊某、余某及其家人已被隔离收治。

刻意隐瞒病情，致多名密切接触者需隔离观察！

广州两名确诊患者被警方立案侦查

新快报讯 记者高镛舒 通讯员穗卫健宣报道 2020年 2
月 4日 0时至 24时， 广州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新增确诊病例 21例，其中海珠区 5例、白云区 5例、番禺区 5
例、荔湾区 2例、黄埔区 2例、越秀区 1例、增城区 1例。

新快报讯 记者高镛舒 通讯员 穗卫健宣报道 2020
年 2 月 5 日 0 时至 12 时，广州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12 例，其中海珠区 5 例，越秀区 2 例，荔
湾区 2 例，天河区 1 例，白云区 1 例，增城区 1 例。截至 2 月
5 日 12 时，广州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 249 例，其中白云区 59 例、海珠区 42 例、天河区 37
例、越秀区 29 例、番禺区 25 例、黄埔区 13 例、增城区 13
例、花都区 12 例、荔湾区 10 例、南沙区 8 例、从化区 1 例。

广州新增病例涉及 8区

广东养老机构暂停探访
暂不接收新入住老人

广州累计确诊病例 249例

“非常”托儿所
广州天河 3个家庭 4名幼儿因家长确诊须隔离观察，获志愿者悉心照料

广东省发布公共场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要求事项通告

进入农贸市场超市等场所须戴口罩

（一）个人独处 、自己开车
或独自到公园散步等感染风险
较低时，不需要佩戴口罩。

（二）在非疫区空旷且通风
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 进入人
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需要佩
戴口罩。

（三）在疫情高发地区空旷
且通风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 进入人员密集或
密闭公共场所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或颗粒物防护口罩。
（四）有疑似症状到医院就

诊时，需佩戴不含呼气阀的颗粒
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五）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患
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
罩。 年龄极小的婴幼儿不能戴
口罩，易引起窒息。

（六）棉纱口罩、海绵口罩和
活性炭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
保护作用。

新快报讯 记者黎秋玲报道 2 月 5 日，广
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发布 《通告 （粤防疫指办通〔2020〕2
号）》（以下称 2 号通告），更新了广东省公共场
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同时废止 1 月 26 日发布的 1 号通告。 2 号
通告列出了进入须戴口罩的公共场所列表，并
要求各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当要求进入
其场所的人员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其经营的
公共场所，并在场所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
佩戴口罩的提示。

通告指出，对未佩戴口罩进入场所者应当予以
劝阻，对不听劝阻的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
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依法处理。 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
员执行职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注意到，相比 1 号通告，2 号通告结合
国家已发布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口罩使用指南》，将“口罩令”的实施范围删除
公园，增加了超市、农（集）贸市场。 此外，2 号
通告还增加了“口罩佩戴原则”部分，明确提
出：个人独处、自己开车或独自到公园散步等
感染风险较低时，不需要佩戴口罩；在非疫区
空旷且通风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

进入这些场所请戴口罩！
（一）宾馆（酒店）、旅店、招待所、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卡拉 OK 厅、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景区、宗教场所、商业街、步行街；
（五）超市、农（集）贸市场、商场（店）、书店；
（六）候诊室、候车（机、船）室、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交通工具

（含网约车、出租车）；
（七）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八）其他人群密集或密闭的公共场所。

个人佩戴口罩指南

截至 2月 5日 12时


